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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国内的难民提供适当照顾的能力， 并协助原籍国使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协商和密切合作， 以监测会

自愿回返的人恢复正常生活， 议的后续工作；

强调难民援助与发展援助之间相辅相成的极端重 10. 又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就本决

要性， 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满意地注意到会员国、 各专门机构、 政府间组织 1984年12月14日

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， 以及在会议上所作出的承 第 101 次全休会议

诺和认捐，

1. 褒示赞赏联合国秘书长、 非洲统一组织秘书

长、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

长在组织召开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方面所作

的值得表扬的努力；

2. 赞同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的＂宣言》

和《行动纲领》l 197 

3. 深褒赞赏各非洲东道国，也是最大的捐助国，

它们虽然处于危急的经济情况， 却提供了慷慨捐助，

继续努力缓解难民的苦难；

4. 再次褒示赞赏国际社会特别是所有 捐助 国、

各专门机构、 区域组织、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

提交会议的各个项目所给予的支持和 作 出 的初步反

应；

5. 促请国际社会保持会议所带动起来 的形势，

把提出的各个项目以及会议所达致协 议 的＂宣 言＂和

“行动纲领＂的各项原则付诸实现；

6. 强调难民援助与发展援助之间相辅相成的极

端重要性以及通过难民自愿遣返或就地定居来为非洲

难民间题谋求持久解决办法的极端重要性， 并且强调

必须向接受难民和回返者的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以加强

其社会和经济基础结构；

7. 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经常审查非

洲难民的情况， 以期能够提供充分的人道主义救灾援

助井谋求扩大的持久解决办法；

8. 呼吁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组织以及各有关区

域组织、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它们职权范围内，

支持会议各项目标的实现；

9. 请秘书长按照＂宣言＂肛行动纲 领叶的规定，

同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

39/140.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

告

大会，

审议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难民专员办

事处的工作报告198和难民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第三十

五届会议的工作报告， 199并听取了高级专员 1984年11

月12日的发言， 200

回顾其1983年12月 16日第38/121号决议，

重申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活动纯属人道主义和非政

治性质，

深切关怀高级专员职责有关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

人在世界各地继续面临极其严重的问题，

强调高级专员国际保护职责的根本重要性和高级

专员在执行这项必要职责时需要各国的合作， 特别是

鉴于高级专员办事处职责有关的人的基本权利继续不

断遭到侵犯，

喜见更多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1951

年公约2“和1967年议定书， 202

特别关切在各个区域， 难民和寻求庇护的人的安

全和福利由于军事或武装攻击、 海盗行为和其他形式

的暴行继续受到了严重的危害，

198t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九届会议，补编第12号:><A/39/
12)。

199同上，《补编第12A号HA/39/12/Add.1)。
200 同上，C第三十九届会议，第三委员会》，第36次会议，第

1 -12段。
201联合国：《条约汇编», 第189卷， 第2545号， 英文本

第137贞。
202 伈lL， 第606卷， 第8791号， 英文本第26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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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调对高级专员职责有关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

的问题最合宜的解决办法仍是自愿遣返或回返，

还强调国际社会切需为眼前可能无法为他们找到

其他持久解决办法的难民继续提供援助和重新定居机

会， 特别是在第一避难国继续慷慨收容经由海陆两路

抵达的难民的区域，

深为赞赏地注意到高级专员在执行其人道主义任

务时获得许多国家政府给予宝贵的支持，

满意地注意到 1984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日内瓦

举行的第二次援助非洲难民国际会议所取得的积极成

果， 208这是国际社会日益关注非洲难民情况和对他们

提供更多支助的一个持续进程的一 部分，

喜见高级专员在改进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管理方面

所获得的进展， 并敦促他按照大会各项有关决议和高

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定， 继续朝着这个方

向努力，

注意到执行委员会关于把阿拉伯文、中文和西班

牙文列为执行委员会正式语文的决定， 20`

1. 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工作人员

继续全心全意有效率地履行他们的职责；

2. 坚定地再肯定高级专员提供国际保护的职责

的基本性质， 并且重申各国政府必须继续同高级专员

办事处充分合作， 特别是应通过加入和充分执行有关

的国际和区域难民文书和通过认真遵守庇护和不驱回

原则， 来促进这个职责的切实执行；

3. 谴责 一 切侵犯难民和寻求庇护的人的权利和

安全的行为一－一特别是对难民营和定居点进行军事或

武装攻击、其他形式的暴行以及对漂流海上的寻求庇

护的人不予拯救；

4. 促请所有国家同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国际

主管机关合作，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难民和寻求庇

护的人的安全；

5. 还促请所有国家支持高级专员 履 行 他 的 职

203参看 A/39/402 和 Add. 1 和 2 。
204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九届会议，补编第 12A 号» (A/ 

39/12/Add. 1),第 185 段。

责， 着手为高级专员办事处职责有关的难民和流离失

所的人的问题， 主要是通过自愿遣返或回返， 包括适

当对回返者给予援助， 或是在任何适当地点， 通过在

避难国定居或到第三国重新定居， 来谋求持久的解决

办法；

6. 深为赞赏许多收容国作出宝贵的物质和人道

主义响应， 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， 它们不顾本身的

严重经济危机和有限的资源， 继续长期或暂时接纳大

批高级专员办事处职责有关的难民和流离失 所 的 人；

重申国际团结和分担负担的原则， 促请国际社会协助

收容国， 使它们能够应付难民停留所增添的负担；

7. 满意地注意到高级专员采取主动逐步扩展这

样 一 种概念， 在任何适当地点向难民和回返者提供面

向发展的援助； 促请他同关心的各国政府以及同世界

银行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其他发展组织、包括非政

府组织在内合作， 继续这些努力；

8. 赞扬促进实现持久解决办法并慷慨捐助高级

专员方案的所有国家；

9.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以及各政府

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一贯支持高级专员执行其人道主

义任务； 请高级专员继续使其工作同这些机构和组织

相协调；

10. 促请所有国家促进持久地解决井慷 慨 捐 助

高级专员的人道主义方案， 以便本着国际团结和分担

负担的精神， 援助高级专员职责有关的人士。

1984 年 12 月 14 日

第 101 次全体会议

39/141. 禁止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

及有关活动的公约草案

大会，

回顺其 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 33/168 号、1980 年

12 月 15 日第 35/195 号、1981 年 12 月 14 日第36/132

号、1981 年 12 月 16 日第 36/168 号、1982 年 12 月 17

日第 37/168 号、1982 年 12 月 18 日第 37/198号、1983


